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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涪陵区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
关于印发《涪陵区支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若干

政策措施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涪陵经信发〔2026〕5 号

涪陵高新区（涪陵综保区）管委会，各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

处，区政府各部门，有关单位：

《涪陵区支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措施（试行）》已

经区政府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重庆市涪陵区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

2026 年 1 月 20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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涪陵区支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措施（试行）

为合理引导各类资源优化配置，坚持以智能化、绿色化、融

合化推动产业升级，培育新质生产力，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，实

现全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，特制定以下政策措施（以下简称《措

施》）。

一、支持培育壮大产业集群

（一）支持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

支持具身智能机器人等新兴产业培育壮大，可结合实际情

况，给予投资项目、技术攻关项目支持。支持未来产业前瞻布局，

鼓励未来产业领域产品研发生产，对未来产业标志性产品给予奖

励。推动轻纺等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，可结合实际情况，给

予支持。

（二）支持食品及农产品加工业发展

支持食品及农产品加工企业实施数字化、智能化改造，对符

合条件的项目按照总投资一定比例给予补助。

（三）支持创新药项目产业化落地

对创新药每个奖励 1000 万元，改良型新药、生物类似药每

个奖励 500 万元，中药经典名方产品每个奖励 100 万元。支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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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发新型疫苗佐剂，在使用新型佐剂的疫苗批准上市后，对该佐

剂一次性奖励 200 万元。对生产服务平台建设及重大产品产业

化项目，依法依规给予不超过固定资产投资额 20%、最高 1000
万元资金支持。

（四）支持低空制造业创新发展

支持低空装备企业开展“订单式”研发制造，对符合条件的

按照不超过项目投资总额的 20%，给予最高不超过 300 万元的

支持。推广“低空装备+”典型应用场景，对符合示范场景的低

空装备研制企业给予 50 万元支持，每个企业获得支持资金的额

度最高不超过 100 万元。

（五）支持工业企业做大做强

对当年新建成工业企业投产的，可结合实际情况，给予支持。

（六）支持民营经济发展

按规定对加快向智能网联新能源方向转型升级的民营整车

企业予以专项资金支持，对投资集成电路项目的民营企业，可结

合实际情况，给予专项资金支持，对投资冶金、建材、化工等先

进材料领域重点项目的民营企业，可结合实际情况，给予不超过

500 万元的支持。

（七）支持发展绿色低碳循环经济

对再生资源精深加工产业、废旧再生金属回收加工产业等循

环经济项目，可结合实际情况，给予支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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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支持企业智改数转绿色化提升

（八）支持企业打造智能化标杆

对新认定的灯塔工厂、未来工厂、5G 全连接工厂、智能工

厂未获国市级补助的，可给予最高 30 万元支持。

（九）支持产业大脑建设

对进入市级“揭榜挂帅”的产业大脑项目，可给予最高 200
万元支持。

（十）支持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

对试点企业完成数字化改造并通过验收的，依据评估等级分

级给予奖补支持。数字化水平等级达到二级或三级的企业，可按

不超过项目实际投资额的 50%，给予最高 50 万元的支持；数

字化水平等级达到四级的企业，可按不超过项目实际投资额的

20%，给予最高 200 万元的支持。

（十一）支持国家万兆光网试点建设

对进入工信部万兆光网试点的万兆工厂项目，可按不超过实

际投资额的 50%，给予最高 50 万元支持。

（十二）支持企业取得绿色化认定

对新获得市级绿色工厂、市级能效领跑者的企业，可给予最

高 10 万元支持；对新获得市级水效领跑者、市级节水型企业，

可给予最高 10 万元支持。

（十三）支持企业开展技术改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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鼓励企业利用新技术、新工艺、新材料、新设备和新模式对

现有工艺技术、设施设备和组织模式开展技术改造，可按不超过

项目设备、软件、硬件总投资的 5%，给予最高 30 万元支持。

（十四）支持企业人才培育

对企业产业工人纳入重庆市先进材料卓越工程师协同创新

中心开展实践培训的，可按不超过实践培训项目经费的 50%，

给予最高 5 万元支持。

三、支持优质企业梯度培育

（十五）对工业企业升规入统，给予最高 25 万元支持，分

两年兑付。

（十六）对新获得市级认定的“专精特新”企业，给予最高

10 万元支持。

（十七）对新成为国家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企业，给予最高

25 万元支持。

（十八）对新成为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的企业，给予最高

50 万元支持；对新成为市级制造业单项冠军的企业，给予最高

25 万元支持。

本《措施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，以往规定与此不一致的，以

此为准。对骗取本《措施》奖励、补贴的企业，应将其享受的相

关奖励补贴资金予以全额退回。国家、重庆市出台相关政策措施

的，遵照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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